108年度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」申請表
	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欄由環保局編列)

	車主基本資料
	車主名稱
	

	
	身分證字號/統編
	

	
	聯絡電話
	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	
	
	辦公室電話：

	
	戶籍地址
	□□□ 

	報廢機車基本資料
	車    號
	

	
	廠    牌
	

	
	出廠年月
	西元       年     月(須為2003年12月31日(含)前出廠車輛)

	
	報廢日期(監理單位機動車異動登記書所載時間)
	

	
	回收日期
	

	報廢管 道
	車身/車牌

報廢管道
	□機車行代辦（機車行名稱/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交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廢機動車輛資源回  

收商處置（回收商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得知獎助

訊息管道
	· 報紙                □機車行             

· 電視                □本縣網站
· 廣播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聲明條款
	本人申請獎助已詳閱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」辦法條文內容，並擔保所檢附之文件絕無不實造假情事，如有不符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，並由環保局追繳已領之獎助款(己申報之所得税亦不予更正)。

	
	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*各欄位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。
108年度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」
身分證（或營利事業登記證、法人登記證書）影本及

監理單位核發之汽機車異動登記書（報廢）影本
	身分證/營利事業登記證/法人登記證書

（正面）

證件影本務須清晰


	身分證
（反面）

證件影本務須清晰


	汰舊機車報廢證明影本

務須清晰




108年度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」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影本
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回收

管制聯單影本
務須清晰

108年度花蓮縣環境保護局「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」領據
	茲領到 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
	金額
	新台幣1,000元整。

	事由
	支付二行程機車淘汰補助款，每輛車補助新台幣1,000元整。(環保署及本局補助款)

	 此   據

報廢車號：
車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/統編：
連絡電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款匯款資料（限車主本人帳號）：

開戶行號：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銀行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存摺影本黏貼處)


*各欄位資料請務必填寫清楚。
    法定繼承委託書(車主死亡時適用)

	茲車主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車牌：           委託辦理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(及加碼補助)之申請事項。車主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原因為：車主因死亡不克辦理過戶，由法定繼承人：            提出申請。
需檢附委託證明文件：
· 車主(被繼承人)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謄本或現戶戶籍謄本
· 受託人(法定繼承人)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以上內容如有不實或有偽造文書之情事者，受託人願負一切民刑事法律責任。如有同意以上責任請加蓋受託人私章。受託人蓋章處：
全體繼承人簽名
1. 繼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2. 繼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3. 繼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4. 繼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5. 繼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受託人姓名(領款人):
身分證字號（或統一編號）：
戶籍地址：
寄件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 (夜)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備註

車主死亡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謄本或現戶戶籍謄本等）並填寫法定繼承委託書代為請領（若法定繼承人不只一人者，請所有法定繼承人共同填具委託書授權辦理）。
中
華
民
國

      年


  
  月

    
 日
	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：車主(被繼承人)死亡證明書或除籍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、受託人(法定繼承人)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


附件一











附件二











附件三





附件四





(車主印章請用印，如為公司


、團體須蓋大、小章)





附件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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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填妥後請寄至本局：花蓮市民權路123號
洽詢專線：03-8239935

